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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修訂 (新增之內容已劃上底線，而刪除之內容則以劃掉的方式以供識別） 

定義及釋義 

- “附屬戶口” 

指在綜合理財戶口或華僑銀行宏富理財服務中被連繫之任何存款戶口、外幣掛鈎存款戶口、股票掛

鈎存款戶口、投資戶口、黃金戶口、分期貸款戶口、信用卡戶口、貴賓卡戶口及貸款卡戶口。在綜

合理財戶口或華僑銀行宏富理財服務中被連繫各個附屬戶口之戶口持有人必須為同一組成部份及身

份，並須為基本戶口之同一身份。可容許具有同一戶口類別及貨幣一個以上附屬戶口。 

定義及釋義 

- “特點” 
指與一個級別相聯的任何服務、獎賞、利益、優惠及推廣等。 

定義及釋義 

- “級別” 
指銀行憑其酌情權不時指定及編配予客戶的級別，讓客戶享有與該級別相聯的特點。 

共通條款及章則 

- 3.9 服務收費 

銀行保留權利可酌情就客戶使用之戶口/服務收取服務費及/或其他費用，而倘按銀行之意見認為戶

口屬不動戶、或經常存款短少，亦可酌情收費，收費詳情已列於服務收費簡介。倘綜合理財戶口或

華僑銀行宏富理財服務之基本戶口結餘不足支付該服務費，所需款項將從客戶之總結餘中扣除。尚

餘未清繳之服務費將累積計算，並於下一個收費日再從基本戶口中扣除，直至全數清繳為止。銀行

亦保留權利可由基本戶口以外之任何附屬戶口中收回未清繳之服務費。 

附件 I：存款戶口服務 

- 1. 開立戶口 

客戶凡有意開立戶口或使用服務，須填寫及簽妥銀行所印備之表格及印鑑卡。如銀行提出要求，客

戶須提供適當之諮詢人資料。 

 

客戶同意在申請綜合理財戶口或華僑銀行宏富理財服務時，客戶須終止使用前述另一項服務（如有

者），致使無論何時，客戶只能使用前述之任何一項服務（但不可同時使用前述兩項服務）。 

附件 I：存款戶口服務 

- 16. 結束戶口 

若在開戶後未滿三個月銷戶者，銀行得扣回手續費，詳情刊於服務收費簡介內。若在開戶後之三個

月內結束戶口，銀行可自行酌情決定按服務收費簡介收取手續費。客戶於結束往來戶口後，應即向

銀行退回所有未用之空白支票。如定期存款戶口之結餘為零，銀行有權事先通知客戶將該戶口結

清。 

附件 I： 存款戶口服務 

- 綜合理財戶口／華僑銀行宏富理

財服務 

1. 基本戶口之選定 

 

客戶同意在申請綜合理財戶口或華僑銀行宏富理財服務時指定某戶口作為其基本戶口。 

 

• 將所有附屬戶口的每月結單綜合成為每個月或按銀行不定時之決定之相隔期間寄予或提供

予客戶之綜合結單； 

• 將所有附屬戶口的每月結單綜合成為綜合結單，銀行會將綜合結單按每個月或銀行不定時

決定之固定期間寄予或提供予客戶。 

 

• 可由基本戶口扣除服務費 (如有者)； 

• 銀行可從基本戶口扣除服務費(如有)； 

 

• 銀行有唯一和絕對酌情權以任何形式和方式提供結單予客戶。在不損前文所述的一般原則

下，銀行將： 

(1) 以基本戶口之通訊地址與客戶通訊，包括郵寄每月綜合結單；而有關定期存款之通知書

則按該定期存款戶口通訊地址寄予客戶；及包括郵寄綜合結單及任何定期存款之通知

書；而有關定期存款之通知書則按該定期存款戶口之通訊地址寄予給客戶；及 

(2) 以基本戶口之通訊地址發送結單，或如客戶透過銀行之電話理財服務開立定期存款戶

口，則以該戶口之通訊地址發送結單。以基本戶口或客戶透過銀行之電話理財服務開立

定期存款戶口之通訊地址將結單寄予給客戶。 

附件 I： 存款戶口服務 

- 綜合理財戶口／華僑銀行宏富理

財服務 

2. 綜合理財戶口／華僑銀行宏富理財服務之附屬戶口自動連繫 

 

(a) 儘管本條款及章則另有相反條文及其他方面： 

 

(i) 於二零零七年七月三日(「生效日期」)或之後開立並由客戶持有之各存款戶口、外幣掛鈎

存款戶口「智特息」貨幣掛鈎存款賬戶及黃金戶口與綜合理財戶口或華僑銀行宏富理財

服務之主要戶口具有相同組成部份及身份，應於(1)開立該等附屬戶口時或(2)選定為綜合

理財戶口或華僑銀行宏富理財服務的基本戶口時(以較後者為準)自動連繫，惟銀行有權按

其獨有酌情決定權撤消所有或任何自動連繫；及  

(ii) 從生效日期起，於生效日期前、當日或之後開立並由客戶持有之各投資戶口、分期貸款

戶口、信用卡戶口、貴賓卡戶口及貸款卡戶口與綜合理財戶口或華僑銀行宏富理財服務

之基本戶口具有相同組成部份及身份，應於(1)開立該附屬戶口或 (2)選定為綜合理財戶口

或華僑銀行宏富理財服務的基本戶口時或 (3) 生效日期(以較後者為準)自動連繫，惟銀行

有權按其獨有酌情決定權撤消所有或任何自動連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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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修訂 (新增之內容已劃上底線，而刪除之內容則以劃掉的方式以供識別） 

附件 I： 存款戶口服務 

- 綜合理財戶口／華僑銀行宏富理

財服務 

4. 特點及級別 

 

4.1 在客戶遵守本條款及章則及憑銀行全權及絕對酌情權的前提下，銀行可按銀行不時指定的

條款及細則提供特點。銀行有權不時作出下列（或其中任何一項）事項而無需提供任何理

由及無需事先通知客戶： 

(i) 推出新（或新種類）的特點; 

(ii) 修訂、更新、撤銷、修改、終止、限制及／或暫停特點; 及 

(iii) 指出與特點相關之適用條件。 

 

4.2 如銀行為客戶安排由本行不時指定的任何第三方服務提供者提供任何服務或戶口，客戶須

遵守並同意受該第三方服務提供者指定的相關條款及細則約束，並填妥該第三方服務提供

者不時要求的相關文件。 

 

4.3 級別及其相關之特點均由銀行按酌情權不時提供予客戶的優惠。 

 

4.4 銀行可隨時修訂、更新、撤銷、修改、終止、限制及／或暫停一個級別及該級別的相關特

點，而無需事先通知客戶。除非銀行另有指定，否則： 

(i) 客戶在任何時候均須受一個級別或該級別的相關特點的條款及細則約束；及 

(ii) 撤銷一個級別或該級別的相關特點並不會影響客戶使用或操作其戶口。 

 

4.2 銀行就修訂、更新、撤銷、修改、終止、限制及／或暫停級別或特點的決定應為最終及具

決定性，且對客戶具有約束力。 

 

4.3 銀行對於客戶或任何第三方因級別或特點，而蒙受或招致的任何損失、損害賠償、責任、

開支或其他後果，概不負責。 

 

4.4 銀行可向客戶發卡或識別證明以反映編配予客戶的級別。該卡或識別證明純為便利識別客

戶的級別。編配予客戶的級別始終以銀行的紀錄為最終及具決定性。 

 

4.5 客戶可向銀行查詢有關級別及特點的詳情（包括適用條件、條款及細則）。適用於級別及

特點的條款及細則（如有）如與本條款及細則有任何抵觸之處，概以前者之條款及細則為

準。 

  將所有頁面中的「帳」字改為「賬」 

 

 

 


